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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分析方法权利要求撰写技巧

支辛辛，唐峰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６）

摘要：化学分析方法专利作为一种方法专利，其保护本身就不如产品专利的“绝对保护”有效，加之方法的使用多

在企业内部进行，侵权认定很是困难。因此权利要求文字撰写的质量，直接关系着专利权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

障。文章列举了分析方法专利申请在权利要求撰写方面存在的典型问题。对实际案例的技术特征进行划分，解

析了分析方法专利侵权认定判定过程中的全面覆盖和等同两大原则与技术特征之间的关系。针对该类专利申请

体积、质量参数多，酸碱条件多，加热、升温、冷却过程多，操作步骤多和计算公式多等特点，指出实际案例的独立

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阐述了专利申请中参数很多的情况下说明书具体实施方式的撰写要求，同时说明了对

一种权利要求修改时容易导致超范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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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我国的专利申请

量也呈逐年递增趋势，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一个专利数

量大国。从一个国家每万人申请专利数，反映出这个

国家国民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程度，即创新竞争力。

创新是一个国家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最终推动力量，

所以数量庞大的专利申请量无疑会带动中国未来的发

展，这其中就包含了很多化学分析方法方面的专利申

请，但是在专利授权之后，一些专利权人在喜悦的同时

产生了很多困扰，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专利权人

遭遇侵权后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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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专利权人寻求国家的法律保护，通过司法诉

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需要在权利要求书中清楚

明确地限定所要保护的范围，才能更有利于取证，有利

于侵权的判定，从而维护自己的权利［１－２］。因为发明

创造的保护范围是由权利要求限定的，所述权利要求

用技术特征集合的形式表述一项发明创造的技术方

案。具体到化学分析方法权利要求，它是一种活动的

权利要求，简称方法权利要求。权利要求的撰写不同

于发表论文，在撰写论文时通常会选择最优化和最细

化的描述，使得该方法具有最佳的稳定性和最低的检

出限，从而体现出方法的优越性，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

则具有完全不同的书写规则。

１　化学分析方法权利要求中的常见问题
化学分析方法发明，属于化学领域发明中的方法

发明，具体来说是一般性处理方法发明中的一种细

分［３］。化学分析方法的特点是步骤多，成分复杂，往

往会涉及计算方法和公式，以及化学试剂的剂量调整。

也正因为这样，化学分析方法权利要求撰写具有一定

的难度。以下是目前国内化学分析方法专利申请中存

在的较多的问题。

１．１　只撰写一项独立权利要求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４］第２０条第１款的规定，一

份权利要求书中应当至少包括一项独立权利要求，还

可以包括从属权利要求。很多申请人因此认为从属权

利要求可有可无，从而只撰写一项独立权利要求，而不

撰写从属权利要求。

事实上，虽然独立权利要求已经要求了最大的保

护范围，但是从属权利要求可以使申请人获得更加稳

定的保护范围。即使在独立权利要求被无效后，被宣

告无效的部分视为自始不存在，但是被维持的部分也

同时应视为自始存在。当一项独立权利要求被无效，

而其从属权利要求维持有效时，则直接从属权利要求

上升为独立要求［５］，而且在侵权诉讼中选取与疑似侵

权的方法范围最接近的权利要求进行申诉，侵权认定

的胜算也更大。

１．２　对必要技术特征理解偏差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４］第２０条第２款的规定，必

要技术特征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为解决其技术问题

所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其总和足以构成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使之区别于背景技术中所述的其

他技术方案［６］。

一些申请人由于分不清哪些内容应当写入说明

书，哪些内容应当写入权利要求书，尤其是应当写进独

立权利要求，只是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则，将独立权利要

求描述尽量详细，导致独立权利要求中存在不必要的

参数、仪器型号、数值等与发明点无关的技术特征。

１．３　权利要求的概括不恰当
根据专利法［７］第２６条第４款的规定，权利要求书

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

的范围。在撰写时，一些申请人为了扩大保护范围，有

意识地进行上位概括，却往往不得要领，经常出错［８－９］。

审查指南中规定，如果这种概括使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有理由怀疑该上位概念所包含的一种或多

种下位概念不能解决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且

不能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则应当认为该权利要求没

有得到说明书的支持。下面通过一个化学分析方法案

例对上述内容进行解释。

发明专利申请说明书中给出一种使用速测卡的测

试方法，并在具体实施方式中列举了可以测定甲胺磷、

乐果、辛硫磷和敌敌畏。申请人在权利要求中将其概

括为一种使用速测卡测定农药的测试方法。但是农药

分析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所掌握的本领域普通技术知识

可知，农药的概念很广，按化学成分包括有机氯、有机

磷、有机氟、有机氮、有机硫、有机砷、有机汞、氨基甲酸

酯类等，而该速测卡所含的成分不能有效测定有机氯、

有机氮和有机硫等农药，因此达不到说明书中所声称

的“对所有农药进行快速测定”的效果，即该权利要求

没有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申请人有没有必要将具体实施方式中的“甲胺

磷、乐果、辛硫磷和敌敌畏”全部写入权利要求中呢？

根据专利法第２６条第４款的规定，如果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可以合理预测说明书给出的实施方式的所

有等同替代方式或明显变形方式都具备相同的性能或

用途，则应当允许申请人将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概括

至覆盖其所有的等同替代或明显变形的方式［７］。

运用到上面的案例，根据农药分析领域技术人员

所掌握的本领域普通技术知识可知，说明书中所述被

测物都是典型的有机磷农药，农药分析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合理预测说明书中使用速测卡测定“甲胺磷、乐

果、辛硫磷和敌敌畏”的方法对其他的说明书中未列

举的有机磷农药也是适用的，也就是申请人可以在权

利要求中将其合理概括为一种使用速测卡测定有机磷

农药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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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案例分析
２．１　案例

权利要求中所包含的技术特征的多少，直接关系

到其保护范围的大小，技术特征越多，权利要求的保护

范围越小。那么如何界定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呢？

下面通过《微波消解 ＩＣＰ法测定钯碳催化剂中钯
含量的方法》（专利申请号：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２９３７９）的案例分
析加以说明。该申请只有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对其中

的所有技术特征简单编号处理。

１．＜１＞一种微波消解ＩＣＰ法＜２＞测定钯碳催化剂中
钯含量的方法，它由下列步骤组成。

步骤 １：＜３＞称取经烘干的钯碳催化剂样品
＜４＞０．０５～０．２克，＜５＞置于微波消解罐内，先
＜６＞加入１～２毫升 ＜７＞二次去离子水润湿钯碳催
化剂样品，再＜８＞加入４～７ｍＬ＜９＞ＨＣｌ和 ＜１０＞
２～５ｍＬ＜１１＞ＨＮＯ３，＜１２＞盖好盖子，＜１３＞插入
保护套中并＜１４＞放上安全弹簧片，＜１５＞压紧整个
微波消解罐，＜１６＞同时制备空白样品，＜１７＞然后放
入微波消解仪中。

步骤２：＜１８＞启动微波消解仪，＜１９＞打开程序
控制系统，＜２０＞将程序设定为：＜２１＞压力３０～５０
ｂａｒ、＜２２＞功率 ３００～７００Ｗ、＜２３＞升温时间为
５～１０ｍｉｎ＜２４＞升温至１９０～２２０℃、＜２５＞２５～４０
ｍｉｎ恒温，＜２６＞冷却。

步骤３：＜２７＞消解程序结束后，＜２８＞温度显示
达到３５℃以下＜２９＞则打开微波消解仪，＜３０＞取出
微波消解罐 ＜３１＞并将酸液赶 ＜３２＞至 １～２ｍＬ，
＜３３＞然后定容。
步骤４：最后 ＜３４＞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上＜３５＞测得溶液中钯含量，再＜３６＞根据公式：
ｗ＝（ρｉ－ρ０）×Ｖ／ｍ

式中：ｗ—催化剂中金属钯元素的含量，μｇ／ｇ；

ρｉ—该金属钯元素在试液中的含量，μｇ／ｍＬ；
ρ０—该金属钯元素在空白液中的含量，μｇ／ｍＬ；
Ｖ—试液的体积，ｍＬ；
ｍ—称取钯碳催化剂样品的质量，ｇ。

＜３７＞计算得原钯碳催化剂样品中的钯含量。
上述３７个技术特征的标记只是示意性的，在实际

操作中各个步骤的顺序也属于技术特征。而且在实际

判断过程中，还需要考虑疑似侵权的技术方案或对比

文件的技术方案，来对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作最恰当的

技术特征划分。

２．２　侵权认定原则
当发生侵权纠纷时一般遵循两大基本原则［１０－１１］，

即全面覆盖原则和等同原则。全面覆盖原则是首先使

用的最简单、最常用的判定原则，包括字面侵权、侵权

物的技术特征与专利必要技术特征完全相同、专利独

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使用的是上位概念，以及侵

权物的技术特征数量多于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１２］。

这就需要疑似侵权的方法在至少具有上述权利要求中

的全部技术特征的基础上，还要每个技术特征都与上

述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相同（包括上位概念）。可以

看出，这时认定侵权的难度非常大，只要疑似侵权的方

法不包含上述任何一个技术特征，或某个技术特征不

完全相同，就不构成相同侵权。

那么接下来就要考虑它的等同侵权［１３］。如果被

控侵权的方法与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实质相

同的方式或相同的技术手段，产生了实质上相同的技

术效果，则认定侵权［１２，１４］，等同原则扩大了专利保护

的范围［１５］。其中“实质相同的方式或相同的技术手

段”也就是侵权人不能通过等同替换、产品部件的简

单移位或者方法步骤顺序的简单变换、分解或者合并

技术特征、使用变劣技术、使用迂回技术，这些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在侵权发生时，很容易想到将权利要求中

的某一项特征替换成另一种手段或者方式，而不需要

创造性的劳动［１６］。

但是申请人必须要注意，即使“等同原则”可以弥

补“全面覆盖原则”的不足，但是“等同原则”仅适用于

技术特征的等同，不适用于整体技术方案的等同，而且

为了避免等同原则被滥用，对等同原则还存在诸多限

制［１７］。从根本上讲本发明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越多，

疑似侵权的方法就越难以认定侵权。可见，上述案例

中权利要求所包含的技术特征过多，导致其保护范围

非常窄，在侵权认定中非常被动。

３　撰写技巧
３．１　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

那么这么一项分析方法的专利申请究竟应该如何

撰写权利要求，才能在获得最大的保护范围的同时获

得最稳定的保护范围呢？

还是以申请专利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２９３７９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来撰写在一件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中保护

范围最宽的独立权利要求。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４］

第２０条第２款的规定，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
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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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技术特征。

该申请的背景技术中描述了两种传统钯碳分析样

品预处理方法，分别是烧灼后酸溶和氢氟酸处理后酸

溶。据申请人所述，本申请所采用的“微波消解”手段

来处理钯碳催化剂的方法，之前没有人采用，也就是本

申请的发明点，本发明的所有改进内容都是针对这个

发明点。而ＩＣＰ法测定虽然是一种有效技术手段，但
不是本发明的创新。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４］第２１条第１款的规定，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

特征部分。前序部分要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技术方案

的主题名称和发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

特征。特征部分使用“其特征是……”或者类似的用

语，写明发明区别于最接近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

独立权利要求１的前序部分：一种测定钯碳催化
剂中钯含量的方法。独立权利要求１的特征部分：其
特征在于采用微波消解法酸溶样品。把特征和前序部

分写明的特征合在一起，限定发明的保护范围，得到如

下独立权利要求１。权利要求用阿拉伯数字编号，而
不能写为“权利要求１：……”。
１．一种测定钯碳催化剂中钯含量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采用微波消解法酸溶样品。

在这里笔者只撰写了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在申请

人的实际操作中，在保证专利法［７］第３１条第１款规定
的单一性的前提下，可以撰写多项独立权利要求。上

述内容中的发明的单一性［１８］，是指一件发明专利申请

应当限于一项发明，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

上的发明，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也就是一项发明

不限于一项独立权利要求，但是一项申请仅限于一项

发明构思。

申请人一定会疑惑，这么短的一项权利要求，能不

能被授权呢？其实只要该专利申请不属于专利法实施

细则［４］第５３条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的情况，都是可以
授权的，与权利要求的文字长短没有关系。

３．２　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
申请人一定还会问，如果在审查过程中被指出该

权利要求不具有专利法［７］规定的新颖性或创造性，该

怎么办呢？

上述新颖性，是指该化学分析方法不属于现有技

术；也没有人和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化学分析方法

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家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记载

在申请日以后公开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

件中。

上述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化学分析方

法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此时撰写合理数量的从属权利要求就显得尤为必

要了［１９］。从属权利要求的作用在于：在审批程序中为

针对新颖性、创造性的审查意见提供答复的回旋余

地［２０］，在无效程序中形成专利权人的多道防线，限定

一些比较有商业应用价值的具体技术方案，从而在侵

权诉讼和许可证贸易中使专利权人十分有利［２１］。而

且在专利权无效程序中，权利要求书中没有的技术内

容，无论在说明书中公开得如何充分，被请求人也不能

将这些内容补充到权利要求书中，只能在原权利要求

书的范围内进行修改、组合［２２］。

尽量考虑技术特征多种排列组合的可能，组建出

相互交织的层层递进，又不重复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具体到申请专利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２９３７９，可以从测量手段、酸
溶条件、温度控制程序、计算公式等角度撰写不同的从

属权利要求如下，以进一步限定３．１节中的独立权利
要求１。
２．根据权利要求１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酸溶步骤后使用ＩＣＰ发射光谱法测得溶液中钯含量。
３．根据权利要求２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

述溶液中钯含量根据公式：……。

计算得原钯碳催化剂样品中的钯含量。

４．根据权利要求１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酸采用ＨＣｌ和ＨＮＯ３。
５．根据权利要求４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样品

称取０．０５～０．２ｇ，ＨＣｌ体积为４～７ｍＬ，ＨＮＯ３体积为
２～５ｍＬ。

６．根据权利要求５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进行
所述酸溶步骤之前先用二次去离子水润湿样品。

７．根据权利要求６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二次
去离子水的体积为１～２ｍＬ。
８．根据权利要求１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酸溶步骤中样品放置在微波消解罐中。

９．根据权利要求８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微
波消解罐插入保护套，并放上安全弹簧片。

１０．根据权利要求１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酸溶步骤后，将酸赶至１～２ｍＬ。
１１．根据权利要求１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酸溶步骤中，微波消解仪的程序压力设定为３０～５０ｂａｒ。
１２．根据权利要求１１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酸溶步骤中，微波消解仪的程序功率设定为３００～
７００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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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根据权利要求１２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酸溶步骤中，微波消解仪的升温时间设定为５～１０ｍｉｎ。
１４．根据权利要求１３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酸溶步骤中，微波消解仪的程序升温至１９０～２２０℃。
１５．根据权利要求１４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酸溶步骤中，微波消解仪的程序升温后保持２５～４０
ｍｉｎ恒温。

……

如上，至少可以撰写出２０余条的权利要求。对技
术方案中某些公知常识部分［２３］在权利要求中可以进

行适当省略，如：同时制备空白样品、盖好盖子、定容、

打开微波消解仪等步骤。而且，要求从属权利之间引

用关系的配置一定要合理，避免出现失实［２４］或其他缺

陷［２５］。

一般来说，一件专利申请中不得出现两项或两项

以上保护范围实质上相同的同类权利要求，不仅如此，

权利要求表述也应当简要，权利要求之间相同的内容

不必重复，以符合专利法［７］第２６条第４款有关清楚简
要的规定。上述案例中对于溶解样品的酸的组合等关

键技术则应该尽量采用多种组合，反复描述。

尽管申请人有主动修改的权利，但是审查员有可能

会不接受修改后的文本，所以申请人在第一次提交申请

文件时就应该尽可能提交完整的权利要求书。当权利

要求书中总的权利要求项数超过１０项时需要缴纳权利
要求附加费［２６］，权利要求的数目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

该合理。根据２０１０版新的专利审查指南［２３］，答复审查

意见通知书时，主动增加新的从属权利要求，该从属权

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在原权利要求书中未出现，即使

修改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也不

再予以接收，较之从前的规定［２７］更为严格。

３．３　说明书的撰写
一件好的专利申请，说明书的撰写也是非常重要

的。首先，为使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的支持［７］，说明

书应当在技术方案部分记载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

要求的全部内容。但是在参数较多的情况下，如包括

温度、压力、催化剂、介质及浓度等，而且各参数往往不

是写出一个具体数值，而是写成一个范围，这就造成参

数间相互配合时较大的、不确定的选择余地，严重时会

导致本领域技术人员难以实现该发明的技术方案，无

法解决其技术问题，不能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即不

符合专利法［７］第２６条第３款有关清楚、完整的规定。
因此在说明书中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描述参数的选取

方式也是非常必要的。

３．４　从属权利要求修改为独立权利要求的注意事项
申请人应当注意的是当修改申请文件，将某个从

属权利要求提升为独立权利要求时，要注意从属权利

要求的引用关系，避免修改超出范围。举例如下。

（１）一种痕量元素的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
步骤Ａ。

（２）一种如权利要求１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还具有步骤Ｂ。

（３）一种如权利要求１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还具有步骤Ｃ。

如果申请人为了克服新颖性和创造性缺陷，将从

属权利要求２上升为独立权利要求，从属权利要求３
成为新的从属权利要求２。那么：

（１）一种痕量元素的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
步骤Ａ和Ｂ。

（２）一种如权利要求１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还具有步骤Ｃ。

在原申请文件中仅记载了具有步骤 Ａ和 Ｂ的技
术方案１和具有步骤Ａ和Ｃ的技术方案２。新的从属
权利要求２的具有步骤 Ａ、Ｂ和 Ｃ的技术方案在原申
请文件中没有记载，也不能直接毫无疑义地确定，即修

改超范围，不符合专利法［７］第３３条的规定。
尽管有可能包含了步骤 Ａ、Ｂ和 Ｃ的技术方案其

实也是可以实现的，由于说明书中技术方案记载不祥，

申请人将不得不放弃这一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并且

根据禁止反悔原则［２８］，在以后指控第三人侵权时不得

反悔。这种情况是申请人不希望看到的，因此说明书

应当尽可能详细描述多个具体实施方式。

４　结语
分析方法的专利申请比较特殊，很多申请人来自

科研院所和学校。这类申请人渴望获得专利，但对专

利知识了解不多。甚至有些时候，由于权利要求撰写

存在的问题，使得申请人不仅难以避免被侵权，而且公

开的技术方案还给竞争者提供了实验数据和实验方

向。因此掌握权利要求的书写技巧，对申请人的专利

申请和专利保护都会带来巨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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